
西区应对疫情工业企业贷款贴息申请表
申请时间：   年   月   日

	政策依据：《西区关于应对疫情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健康发展扶持措施》(西办【2020】7号）、《关于落实西区应对疫情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健康发展扶持政策的工作指引》

	企业名称
	 
	电话
	 

	法人代表
	 
	联系人
	 

	企业类别：    规上企业□  高成长小微培育企业□   高新技术企业□

	贷款贴息计算期间：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申请类型：
□企业在2020年1月至2月份发生的存量贷款，补助最高额度为10万元。

□企业在2020年3月至6月份发生的新增贷款，补助最高额度为10万元。

扶持标准：按近三个月实际支付利息金额的50%予以贷款贴息扶持,每家最高不超过10万元。

	贷款时间
	年    月    至     年    月

	贷款金额
	 元
	近三个月利息金额
	            元

	申请资助金额：

	企业开户银行名称： 

	企业开户银行帐号： 

	申请单位


	兹声明以上填报内容无讹并承担法律责任。
企业法人（签名）：

 年  月  日

（公章）                                     

	银行审核结果
	贷款额度：           元

贷款金额：           元

利    息：           元

年   月    日

                                  （公章）

	区经信局意见


	批准贴息金额：                 元

  年   月   日                                     （公章）

	区办事处意见
	                            年   月   日

                               （公章）


备注：

一、受理地点：西区办事处南楼302室，联系人：黄小姐  23325864

二、申请所需材料（各一式一份，盖企业公章）

（1）《西区应对疫情工业企业贷款贴息申请表》（请双面打印）；

（2）企业营业执照、开户许可证复印件；

（3）与银行签订的贷款合同、借款协议或授信协议复印件；
（4）银行业金融机构发放贷款凭证（借据）；

（5）贷款计息单（见下页）；

（6）企业承诺书

    （7）西区应对疫情工业企业贷款贴息明细表
承诺书

本单位就申请本专项扶持项目自愿作出以下声明：
1、本单位对本申请材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并与上报区统计部门数据口径一致。如有虚假，本单位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本单位承诺严格遵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如因未履行上述承诺导致发生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本单位自愿承担相应责任。
3、申请材料中内容将作为项目评审和审计依据，本单位同意将本申请材料向依法审核工作人员和评审专家公开，对依法审核或者评审过程中公开的信息，由审核工作人员和评审专家承担保密义务，西区经济和科技信息局免予承担责任。
4、本单位不存在被国家、省、市、区各相关部门列为联合惩戒对象情况，如因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执行导致财政扶持资金被扣划、冻结的，本单位有义务申请撤销项目将财政扶持资金全额退还区财政。
5、本单位承诺自行申报该项目。
6、本单位承诺配合西区经济和科技信息局对项目开展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工作。
特此承诺。

法定代表人（或者被委托人）签字：
办公电话：
签字日期：
